
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　公告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水四工字第11201049681號

附件：會議紀錄 

主旨：公告辦理【彰化縣新街海堤整建工程(0k+000~1k+000、
2k+700~3k+716)】第一場公聽會會議紀錄。

依據：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。
公告事項：本分署於112年10月19日上午10時假芳苑鄉公所3樓會

議 室 辦 理 【 彰 化 縣 新 街 海 堤 整 建 工 程
(0k+000~1k+000、2k+700~3k+716)】第一場公聽會，
檢附本次會議紀錄，敬請予以公告周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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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